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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關新加坡及臺灣的小販管控資料  

 

新加坡  

 

背景  

 

 在上世紀五十至六十年代，新加坡的街頭擺賣活動泛

濫，基於當時的就業情況和入行成本低。街頭擺賣活動吸納

失業人士，並滿足普羅大眾對廉價日用品和服務的需求。當

時，新加坡當局並無對街頭小販實施管制，容許他們以不受

規管的方式經營業務。營商環境往往既不衞生也不合宜。  

 

2. 這些擺賣活動引致衞生和阻塞街道問題。由於缺乏直

接的食水供應，食物和用具的衞生水平令人存疑。食物和液

體廢物沒有得到妥當處理，導致水道污染和細菌滋生。人流

亦受到阻礙。由於臨時攤檔破舊不堪，以致市容也大受影響。

有見及此，新加坡政府採取行動把小販重新安置，以解決迫

在眉睫的環境問題。  

 

重置街頭小販  

 

3.  在一九六八及一九六九年，新加坡政府進行了一項全

國小販登記工作。除售賣冰淇淋和報紙的流動小販、補鞋匠

和配匙匠外，所有街頭小販都獲發臨時牌照，重新安置於較

清靜的後巷、停車場和空置土地。  

 

4.  由一九七一至一九八六年，新加坡政府展開大規模的

重置計劃，把 18 000 名街頭小販重新安置於新建造、有適當

設施和設備的「街市及小販中心」 (或簡稱「小販中心」 )。當

時新加坡環境部與房屋發展局及裕廊集團合作，分別在新住

宅和工業樓宇基礎設施內加入小販中心，作為有關設施的一

部分。最終共有 113 個小販中心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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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例及小販發牌  

 

5.  根據新加坡的《環境公共衞生法》，任何人除非領有

牌照，否則不得擺賣或售賣任何種類的食物及貨品。無牌小

販會被罰款，而他們的貨品則會被沒收。  

 

6.  小販牌照由國家環境局 1簽發。任何人如為年滿 21 歲的

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並持有有效的小販攤檔租約，即符

合資格申領小販牌照。申請人不應是先前曾被禁止經營小販

攤檔的小販。就熟食攤檔而言，申請人須完成基本食物衞生

課程，而且不應是先前曾被取消資格的食物處理者。任何人

均不得租賃超過兩個由國家環境局管理的小販中心內的熟食

攤檔。  

 

7.  截至二零一三年，持牌小販為數 14 227 名，約有 40%

出售熟食。逾 95%小販在街市及小販中心經營，其餘則為街

頭小販，在公眾地方售賣多類貨品如報紙、冰淇淋和其他較

不易腐壞的食品。  

 

小販中心的管理  

 

8.  自二零零四年四月起，小販中心的管理工作由國家環

境局綜合處理。國家環境局的角色包括管理小販中心的租約、

牌照及公共衞生問題，以及提升小販中心的水準。  

 

9.  有關方面為小販中心的公用地方提供清潔服務，例如

清潔地板和廁所，以及桌子和餐具。相關的費用由小販支付。

由承辦商提供的清潔人員須在國家技術認可制度下受訓。  

 

10.  檔戶會以自願性質組成小販團體，以促進檔戶之間的

關係，並代表他們的權益。  

 

                                                 
1 國家環境局是環境及水源部轄下的法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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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食物衞生  

 

11.  為了使小販中心的食物攤檔維持較高的清潔衞生標準，

國家環境局採取四管齊下的措施如下：  

 

法例  

 

12.  國家環境局會定期巡查熟食攤檔。食物處理者須遵守

《環境公共衞生法》、《環境公共衞生 (食物衞生 )規例》及《食

物銷售法》所載規則。  

 

教育  

 

13.  自一九九零年起，所有熟食檔戶及其助手均須完成基

本食物衞生課程，並每三年參加複修衞生課程。此外，國家

環境局鼓勵檔戶參加由新加坡工作人口發展部在技術提升計

劃下提供有關顧客服務及檔位展示的課程。  

 

分級制  

 

14.  為分辨食物攤檔中表現較佳者，當局在一九九七年推

行攤檔分級制。國家環境局每年評估食物攤檔，並按個人和

食物衞生標準及內務管理水平授予 A 至 D 的評級。檔戶須在

檔位展示其評級證明書。  

 

違規記分制  

 

15.  違規記分制於一九八七年開始推行。對食物衞生及安

全造成影響的違規行為，會被記二至六分。持牌人如在一年

內被記的分數累積達 12 分或以上，會被暫時吊銷牌照。對於

屢次違規的持牌人，國家環境局可撤銷其牌照。  

 

 

 



(譯本) 

 6

推廣小販行業  

 

16.  現時，小販中心讓普羅大眾可在清潔衞生的環境中，

選購種類繁多而價格相宜的食物。整體而言，小販中心為新

加坡人提供就業機會，也提供社區空間供公眾互動和聯繫。   

 

17.  二零一三年，國家環境局及勞動力發展局與若干私營

機構合作，推出「小販學徒計劃」，鼓勵小販創業和保存小

販傳統。有關計劃包括基礎餐飲技術訓練，以及由資深小販

帶領的實務訓練。受訓者有機會在國家環境局指定的小販中

心的培育小販攤檔工作一段時間，學以致用。其後，受訓者

可競投其所選擇的小販中心攤檔。  

 

提升及進一步發展小販中心  

 

18.  二零零一年，由於當時很多小販中心已落成了 20 多年，

當局開展了一個為期十年的小販中心提升計劃，以改善小販

中心的結構。工程包括重鋪磚塊及電線，更換桌椅及公用服

務設施，以及提供中央冷藏區、中央清潔區、無障礙設施等。

二零一一年，新加坡政府宣布未來十年會在熟食攤檔供應較

為不足的市鎮興建十座小販中心，容納約 600 個熟食攤檔。  

 

 

臺灣  

 

背景  

 

19.  臺灣政府特別是在早年時一直對街頭擺賣採取容忍態

度，因為這種非正式經濟活動為貧困人士帶來就業機會。  

 

20.  臺灣的擺賣活動被視為可提供方便的商業服務、製造

就業機會、促進某個地區的經濟繁榮，以及輔助正規市場等。

不過，擺賣活動也同時引致交通阻塞、造成環境滋擾、剝奪

他人使用公眾地方的權利、影響政府收入，以及為支付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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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而消耗公共資源等。一九八零年代，在商鋪東主針對街

頭擺賣帶來的不公平競爭進行游說後，政府設立機構制定與

小販有關的政策，並研訂規管小販的計劃。  

 

21.  根據行政院主計總處二零一三年發表的攤販經營概況

調查結果，臺灣共有 491 883 名人士經營小販攤檔。全年營

業收入及生產總額分別約為新臺幣 5,510 億元及 2,444 億元

(相等於港幣 1,423 億元及港幣 6,310 億元 )。平均利潤率為

31.94%。  
 

臺北的攤販法例及營業許可證制度  
 

22 .  在臺灣，每個地方政府均就管理攤販設有各自的機關

及規例。下文載述臺北市的情況，以供參考。  
 
23 .  在臺北，規管攤販及攤販行業的主要法例為《臺北市

攤販管理自治條例》 (該條例 )，其下訂有多項規例，涵蓋營

業許可證費用及攤販攤檔規格等事宜。攤販不得在旅遊區、

主要通道，以及市場的 200 米範圍內經營。  
 
24 .  根據該條例，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及轄下的臺北市

市場處分別是制定和施行攤販發展政策的負責當局。  
 
25 .  臺北有三類攤販，分別是有證攤販、列管攤販，以及

無證攤販。臺北市政府已把多個地區劃為臨時攤販集中場，

務求把攤販集中在一起。  
 

26 .  根據該條例，攤販營業許可證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

必須已向當地的戶政事務所設籍最少六個月，並必須符合

下列任何一項規定：  
 

(a) 為低收入戶家庭成員；  
 

(b) 現時持有攤販營業許可證並計劃為該證續期；  
 

(c) 有身體殘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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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年滿 50 歲或以上、家庭賴其生活、沒有正規職業，

以及在一九八四年以前曾為攤販。  
 

27 .  攤販營業許可證的有效期為三年，並可續期。營業許

可證也可由持有人的配偶或直系親屬 2承讓或繼承。持有人

的業務性質、營業時間及地點均受限制，並列於營業許可

證上。如不遵行營業許可證條件，可導致許可證被撤銷。

這些有證攤販只可在經批准的特定地點經營業務，並須在

開始營業前，向當地攤販協會登記。  
 

28 .  列管攤販指獲臺北市政府准許在臨時攤販集中場經

營攤位，而未領有攤販營業許可證的攤販。餘下的攤販為

無證攤販，可被警方檢控。然而，只要他們的活動沒有嚴

重阻塞交通或對公眾造成重大不便，臺北市政府通常予以

容忍。  
 

29 .  截至二零一四年八月底，臺北共有 4 049 名記錄在案

的攤販，其中 43.74% (即 1 771 名 )為有證攤販，56.26% (即
2 278 名 )為列管攤販，在 40 個臨時攤販集中場及 714 個分

散的地點經營。  
 

攤販輔導管理問題專案調查研究  
 
30 .  中華民國 (臺灣 )監察院於二零一零年公布《攤販輔導

管理問題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分析攤販行業，並就攤販

管理的未來路向提出建議。報告結論倡議，處理攤販事宜

的方式應由「管制與取締」調整為「輔導與管理」。主要

建議包括以下各項：  
 

(a) 中央當局加快立法工作，述明輔導和管理攤販的一般

規則，以作為地方政府訂立管理標準的基礎；  
 
(b) 授權自我規管的攤販協會管理臨時攤販集中場的運

作；以及  
 
(c) 協助無證攤販在臨時攤販集中場經營業務。  

                                                 
2  「直系親屬」指某人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父母、子女、孫或外孫、孫女或外孫女、

公婆或岳父母及兒媳或女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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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31 .  《臺北市攤販管理規則》於二零一一年經修訂並易名

為《臺北市攤販管理自治條例》。根據新規例第 15 條，在

每個臨時攤販集中場經營的攤販須成立自我規管的協會。

協會須負責維持秩序及衞生、敦促會員繳交規管費用、調

查及舉報非法擺賣活動，以及處理其他與攤販相關的管理

事務。  
 
32 .  臺北市市場處積極協助攤販設立自我規管的協會，以

及把這些協會註冊為合法團體。在臨時攤販集中場經營的

攤販須加入各別的自我規管協會，並在經營攤檔時遵守有

關協會的規則。  
 
33 .  此外，為配合臺北市政府持續堅決地執行應付無證攤

販的工作，各政府部門及行政辦事處已成立一個專責小組，

處理日益加劇的無證攤販問題。  
 

 
 

****** 
 




